关于商学院东校区上课教师
交通费报销办法的通知
各有关基础教学单位、商学院：
本学期我校商学院2011级专科学生的教学活动安排在东校区，由于校本部与东校区之间班车时间不能完全衔接，经研究，对为商学院东校区学生上课的教师的交通费报销办法作出如下决定：
1.给予外聘教师和平时乘坐学校班车上下班的专职教师每人每月50元的交通补助；
2.报销办法：各院（系）、各单位教学秘书统一每月或一学期到校办办理，校办根据教务处提供的课程信息进行审核。 
特此通知！
三江学院校长办公室
教务处
2011-9-22

